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技師懲戒決議書

案號：工程懲字第ＯＯＯＯＯＯＯＯ號

被付懲戒人：ＯＯＯ　出生日期：民國ＯＯ年ＯＯ月ＯＯ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ＯＯＯＯＯＯＯＯ
　　　　　　　　　　戶籍地址：ＯＯ市ＯＯ區ＯＯ路Ｏ巷Ｏ號
　　　　　　　　　　技師科別：土木工程科

技師證書號碼：補字第ＯＯ號(原台工登字第ＯＯＯ號)
　　　　　　　　　  所屬技師公會：台灣省土木技師公會
　　　　　　　　　　執業機構名稱：ＯＯ工程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執業機構地址：ＯＯ縣ＯＯ市ＯＯ街Ｏ號
　　　　　　　　　　執業執照字號：技執字第ＯＯＯ號
　　　　　　　　　　

土木工程科技師ＯＯＯ受台灣省土木技師公會指派辦理「ＯＯ國小降低班級學生人數硬體建設工程（建築工程）工程項目及數量計算鑑定」案，涉嫌違反技師法規定，主管機關臺南縣政府依技師法第42條規定交付懲戒，本會技師懲戒委員會於97年5月15日審議，決議如下：

主文
土木工程科技師ＯＯＯ應予申誡。

事實
□交付懲戒意旨　　

1、 ＯＯＯ技師（下稱被付懲戒人）受台灣省土木技師公會指派辦理「ＯＯ國小降低班級學生人數硬體建設工程（建築工程）工程項目及數量計算鑑定」案（下稱本鑑定案），於94年4月13日完成本鑑定案報告。臺南縣政府依本鑑定案所涉臺灣臺南地方法院94年度建字第38號民事判決書，臚列被付懲戒人鑑定報告之重大瑕疵及錯誤如下，認有違反技師法情事交付懲戒：
（1） 鋼筋數量計算引用之數據，未依工程採購契約之鋼筋配筋詳細圖之握持、搭接及彎鉤之規定長度計算，逕以結構技師公會之結構及鋼筋的規則標準計算。

（2） 磁磚、油漆等裝修工程，未依據本工程採購契約其價金給付方式係按實際施作或供應數量結算之規定，及考量工程慣例（工程各項之單價分析中已將損耗列入單價內），卻加計百分之五損耗，以增加數量及工程款。
（3） 鋼筋數量計算已加入耗損在內，又另列計「大底椅馬」、「墊筋」、「寬止筋」項目之鋼筋數量，以增加工程款。

2、 被付懲戒人涉有違反技師法第19條第1項第4款「受鑑定之委託，為虛偽之陳述或報告」規定情事，依法應予懲戒。

□被付懲戒人答辯意旨　　

被付懲戒人答辯書及列席技師懲戒委員會陳述意見摘要：

1、 本人未承辦本工程項目及數量鑑定前，於民國92年8月已承辦安全鑑定工作，本工程因結構安全有爭議屬停工狀態，現場鋼筋方面之施工其搭接彎鉤及握持長度符合結構技師公會之標準圖施工法，事後本人也曾請教結構設計人ＯＯＯ技師，許技師告知本人監造人於開始施工時就電話詢問按圖說之鋼筋搭接等是否較少了（實際上與標準圖相比是較少了），Ｏ技師告知監造人照圖施工即可，但慶幸的是監造人因安全考量指示承包商加長及加強鋼筋之搭接彎鉤及握持長度（因本工程是實做數量結算），安全鑑定後報告寄往台南縣政府，建築師質疑本人受承包商所委託承辦，立場不公正，故要求台南縣政府重新委託結構技師公會安全鑑定，最後均獲一致結論順利解決，因此本人於本工程之項目及數量鑑定時採用結構技師公會之鋼筋標準圖施工是事實認定。茲將雙方委託算出之鋼筋數量比較，台南縣政府委託算出708噸，而原告（承包商）委託算出713噸，兩者相差5噸。

2、 磁磚、油漆等裝修損耗問題，例如磁磚未符合現場尺寸需切割，必然有損耗，且其單價分析表內所列為工具損耗，本建物有造型設計依專業判斷及實務經驗採5﹪數量損耗是適當的（按損耗量包括單價分析之工具損耗及數量損耗）。

3、 鋼筋數量其單價分析表所列為工具損耗損耗百分比如下，普通鋼筋工具損耗（大小號不拘全部1.1﹪），高拉力鋼筋工具損耗（大小號不拘全部1.03﹪），這些都是鋼筋施工時之使用工具磨損。而大底椅馬、墊筋、寬止筋是屬工作筋，施工時必然使用，應另外計算一項目方為合理，不可用數量計算已加計入損耗。

4、 以上陳述屬實，並非似有虛偽陳述報告，敬祈貴委員會明察。

        理    由

1、 按「技師不得有左列行為：……四、受鑑定之委託，為虛偽之陳述或報告。……六、對於委託事件有不正當行為或違背其業務應盡之義務。……」、「技師有左列情形之一者，除依本法規定處分外，應付懲戒：一、違反本法所定之行為者。……」、「技師違反本法者，依左列規定懲戒之：……三、違反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七款規定情事之一者，應予停止業務或廢止執業執照。……」為技師法（下稱本法）第19條第1項第4款、第39條第1款及第41條第1項第3款所明文規定；另「技師違反本法者，依下列規定懲戒之：……三、違反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七款規定情事之一者，應予申誡、停止業務或廢止執業執照。……」為96年7月4日修正公布之本法第41條第1項第3款所規定。

2、 ＯＯＯ技師（下稱被付懲戒人）辦理「ＯＯ國小降低班級學生人數硬體建設工程（建築工程）工程項目及數量計算鑑定」案（下稱本案），台南縣政府所列交付懲戒事由，臚列認定如下：

（1） 鋼筋數量計算引用之數據，未依工程採購契約之鋼筋配筋詳細圖之握持、搭接及彎鉤之規定長度計算，逕以結構技師公會之結構及鋼筋的規則標準計算乙節，經查系爭工程係採實做數量計價，本案鑑定內容應為「契約詳細價目表中所列工程數量及實做數量之合理值」，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所訂「公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第03210章鋼筋中第4.1.1節計量規定：「依據設計圖或工程司核准之施工製造圖計算所得之實作數量」、第4.1.2節規定：「損耗量不列入計量數量內，損耗量已包括在單價內」，另依台北市政府工務局所訂「施工規範」第03210章鋼筋中第4.1.1節計量規定：「(1) 搭接處所需鋼筋已包括在鋼筋總數量內，搭接之鋼筋依工程司核准之數量計算。損耗量已包括在單價內，不列入計量數量」、「(2) 基礎底部之鋼筋組立支撐架已包括在鋼筋總數量內，須依設計圖所示計量」，可知採實做數量計價工程之實務慣例，係將損耗量計入單價分析表內，不得另加計鋼筋損耗。

（2） 磁磚、油漆等裝修工程，未依據本工程採購契約其價金給付方式係按實際施作或供應數量結算之規定，及考量工程慣例（工程各項之單價分析中已將損耗列入單價內），卻加計百分之五損耗，以增加數量及工程款乙節，經被付懲戒人坦承本案工程契約並未有得加計損耗之依據，而其係參酌一般建築師實務上計算方式，自行加計百分之五損耗，然本鑑定案既係計算系爭工程起造人得計價予承造人之數量，在工程契約並未規定可依設計單價分析表所得「實做數量」外再加計損耗量下，鑑定技師並無得主張其可依專業斟酌加計所認發生之損耗。
（3） 鋼筋數量計算已加入耗損在內，又另列計「大底椅馬」、「墊筋」、「寬止筋」項目之鋼筋數量，以增加工程款乙節，依前述工程會及臺北市政府所訂施工規範之規定及工程慣例，除非契約圖說規範另有損耗率之計價規定，建築材料之損耗一般均不予計價，也無從估驗，被付懲戒人鑑定之結果，與一般工程實務確有未合。
3、 按工程採實際施作數量結算者，就工程數量爭議之鑑定，應依據契約及相關工程圖說規範核實計算，至於設計圖說之妥適性並非本鑑定案之標的，被付懲戒人辦理本案鑑定時，顯忽略契約相關工程圖說，而自行以其認定之安全設計值計算鋼筋搭接、彎鉤及握持長度，亦未比對施工圖，顯然不符契約實做實算之精神，另增列鋼筋損耗亦不符施工規範、契約及工程慣例。

4、 被付懲戒人所出具之鑑定報告，係基於本身專業對於原始設計提出檢討，並依此核算相關數量，故難謂鑑定報告為虛偽之陳述，爰尚難認定有本法第19條第1項第4款情事，惟被付懲戒人未依本案鑑定目的，依據契約及設計圖說核算數量，致鑑定結果有瑕疵，已構成本法第19條第1項第6款「對於委託事件有不正當行為或違背業務應盡之義務」之禁止情事。

5、 據上論結，被付懲戒人辦理本鑑定案，未依據工程契約圖說規範及慣例計算數量，而另以安全設計值計算鋼筋數量及損耗等，致鑑定結果有瑕疵，未盡鑑定技師應盡之義務，違反本法第19條第1項第6款規定足堪認定，衡酌情節尚屬輕微，爰決議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97   年    5    月   15   日

技師懲戒委員會主任委員    黃文曲

委員    林澤民

委員    連振賢

委員    魏秀蘭

委員    葉昭雄

委員    蘇文憲

委員    吳世雄

委員    駱尚廉

委員    林光基

委員    呂震世（技師代表）

委員    鄭東旭（技師代表）

委員    游明進（技師代表）

中    華    民    國   97   年    6    月    9   日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被付懲戒技師或申請交付懲戒者對本會之決議不服時，得於決議書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會技師懲戒覆審委員會請求覆審，並副知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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